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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132号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关注到近期有媒体对你公司重组等资本运作事项提出质疑，

互动易上投资者对你公司近几次股权收购事项亦颇为关注。请你公司

就下列问题进行说明： 

1. 你公司因控股股东银河集团部分质押股票触及平仓线，于

2017年 7月 18日开市起申请停牌，8月 10日，你公司披露《关于控

股股东解除质押平仓风险的公告》，称银河集团通过追加保证金等措

施解除质押平仓风险。8 月 14 日《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质押平仓风险

的补充公告》中，你公司称为进一步降低质押平仓风险，保持公司股

权的稳定性，银河集团正与金融机构就提前还款进行积极探讨，并已

达成初步共识。截止 8月 8日，银河集团持有你公司 525,612,967股

股份，占总股份数的 47.79%，已累计质押股份 524,752,989股，占其

持有你公司股份的 99.84%，占公司总股份的 47.71%。 

（1）请你公司说明截至目前，银河集团股份质押数量是否发生变

化。 

（2）请你公司说明银河集团与金融机构就提前还款事宜达成哪些

共识，有何还款安排。 

（3）请你公司说明银河集团每笔股权质押的时间、到期日、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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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按停牌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计算的履约保障比例，并结合前述因

素综合评估银河集团的股票质押平仓风险。 

2. 你公司于 2017年 8月 1日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转入重组停

牌，9月 15日披露《关于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表示你公司拟现金

收购北京远程心界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程心界”） 不低

于 66.776%的股权，争取收购远程心界 100%股权，远程心界整体估

值在 50亿至 60亿之间。如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你公司

应在 2017年 9月 20日前向交易对方支付合作订金 3亿元人民币，同

时交易对方将其所持远程心界 15%的股权质押给你公司。 

（1）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召开董事会审议收购远程心界股权事项，

是否支付合作订金。如是，请说明董事会决议内容、未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的原因，如否，请说明未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原因，交易是

否继续推进。 

（2）请你公司说明重组进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中介机构进场时

间、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的完成进度等。 

（3）请你公司说明现金收购远程心界股权的资金来源，并结合资

产负债情况、现金流状况、银行授信额度等因素说明是否具有足够的

现金支付能力。 

（4）请你公司说明预计复牌时间，下一步工作计划和各阶段时间

安排。 

3. 你公司因筹划对外投资事项于 2017年 4月 24日开市起停牌，

5月 9日开市起复牌，复牌公告称你公司拟收购云南汉素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汉素生物”）90%股权，交易对价暂为 9 亿元，

已与交易对方汉麻集团签订《合作意向书》，汉麻集团愿意承诺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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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未来三年（2017-2019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0 万

元、6,250万元、7,800万元，《合作意向书》自双方签订之日起 60日

内有效。2017 年半年报中你公司称目前该项目的尽职调查工作已基

本完成，双方正就合作细节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1）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截至目前该项目的进展情况，此次交易的

交易标的、交易对价、业绩对赌安排等是否发生变化，《合作意向书》

失效后双方是否签订其他协议，如是，请披露协议内容和签订时间，

如否，请说明《合作意向书》失效后双方始终未签订新协议的原因。 

（2）请你公司说明收购汉素生物拟采用何种支付方式，如采用现

金方式，请结合本次重组的预计现金支出说明你公司是否具有现金收

购能力。 

（3）2017 年半年报显示你公司非流动资产项下有一笔汉素生物

的股权投资款，金额为 3,000万元，请你公司说明该笔款项的形成时

间、形成原因，是否系收购订金，并披露与此相关的交易安排或约定。 

4. 你公司于 2017年 2月 16日披露《关于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

城管委会筹备执行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公告，根据合作协议，

你公司将全面参与国际生物城产业发展，包括建设创新药物研发及生

产基地、建设西南精准医学中心、成立银河大健康管理中心及生物医

药研究院、成立创投/并购基金等。 

（1）请你公司说明截至目前是否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管委会签

订正式合作协议，若是，请披露签订时间、协议具体内容，若否，请

说明合作计划、进度安排、目前进展情况，以及合作面临哪些障碍和

不确定因素。 

（2）请你公司逐一说明合作协议所列各个项目截至目前的进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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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并结合各项目的建设内容说明资金需求及来源。 

5. 你公司曾于 2016年 7月 10日披露《关于签署<关于维康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公告，拟以 22亿元作价收购维

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康医药集团”）100%股权，并于

2016年 7月 25日支付 2亿元订金，其后你公司陆续签署两份补充协

议书，约定银河集团可先行收购维康医药集团股权，再以适当价格转

让给你公司。2017年 2月 24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因再融资政策变

化，拟中止收购维康医药集团股权，待今后条件满足后再履行相关义

务，控股股东银河集团将继续与维康医药集团股东协商股权转让后续

事宜。 

（1）请你公司说明控股股东收购维康医药集团股权的进展情况，

若已收购完成，请披露完成时间、交易金额及相关交割安排；若未完

成，请说明原因，是否拟终止收购。 

（2）根据《关于维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书 2》，

若你公司和银河集团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转让对

价支付义务，交易对方有权将已支付订金作为违约金，不再返还。请

你公司说明你公司及银河集团是否支付全部对价，若否，请说明是否

构成违约，你公司将 2亿元订金作为股权投资款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6. 你公司于 2015年 11月 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

方案，此后非公开发行方案历经董事会四次修改，最后一次修改在

2017年 2月 24日，此后你公司一直未将非公开发行方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1）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已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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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你公司说明是否以自筹资金开始建设募投项目，如是，请

说明投入资金的金额、来源、项目建设进度；如否，请说明募投项目

一直未有投入的原因，募投项目是否具有投资必要性，募投项目可行

性研究相关情况，你公司是否存在虚构募投项目的情形。 

7. 你公司在过去两年内曾拟多次收购不同业务类型的生物医药

标的，但均未完成收购，也与部分机构签署意向合作协议，但均未披

露后续进展。请你公司说明历次收购标的、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合

作协议的合作项目等所从属的生物医药细分领域、业务关系，是否具

有相关性或协同效应，并结合企业发展战略说明你公司的投资逻辑，

结合你公司和控股股东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说明投资收购能力，是

否具有相应的资金实力和管理能力。 

请你公司在 10月 13日前书面回复我部，涉及信息披露的，请及

时履行披露义务。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证券法》、

《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7年 10月 9日 

 


